
113 年員林市社區趣味競賽-競賽規程 113.5.20 

 

一、宗    旨：為推展全民運動，倡導正當休閒活動，增進社區間健康交流， 

              促進市民身心健康，提高運動技術水準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彰化縣政府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員林市公所 

四、承辦單位：員林市體育會 

五、協辦單位：員林市民代表會、員林市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員林市各社區發展協會、員林市各里辦公處 

              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、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

             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

              員郭醫療社團法人員郭醫院 

              華山基金會員林愛心天使站、弘道基金會員林好客廳  

              彰南國民運動中心、縣府教育處健康促進隊(…陸續邀請中) 

              彰化縣警察局員林分局 

              大埔社區守望相助隊、南興社區守望相助隊 

              大同國中、員林獅子會、大慶商工青少獅會…等 

六、比賽日期：民國 113 年 10 月 12 日（六）下午 13:30 至 16:30 

七、比賽地點：員林公 19 晴雨球場(員林大道三段交叉條和六街路口) 

八、參加單位：趣味競賽以員林市全(33)社區發展協會為主要參加單位，上 

              限 36 隊。(各隊須至少報名參加 2項，每項下場比賽人數以 10 

              人為單位。) 

九、趣味競賽參賽資格： 

       年滿 40(含)-60 歲以上身心健康、無不適運動之疾病者。 

註：（1）所有運動員出場比賽時，應攜帶大會製作之號碼布參加檢錄，

且上面身心健康聲明書需簽名，如無號碼布者皆不得參賽。 

       （2）趣味競賽選手應攜帶有登載出生年月日之身份證明文件(如：

國民身分證、健保卡或駕照…等)以供大會於必要時查核。 

 

十、競賽錦標：(依大會公告獎勵辦法各單項取“前六名”發給獎盃及獎金。) 

1. 好運-擲聖筊 

2. 圓滿-福氣到 

3. 活力-擲滾球 

4. 開心-撿百果 

5. 競賽精神總錦標(取前三名，頒發獎盃及禮券) 

 

 



 

十一、競賽項目：（如附件計四項）。 

趣味競賽項目 全隊 10 人年齡限制 報名人數上限及報名項目規定 
1. 好運-擲聖筊 須皆 60 歲以上(53 年次前) 10~20 人(至少)須報名 2項 

21~30 人(至少)須報名 3項 
31~40人(全部)須4項皆報名 
(下限：10 人，上限：40 人) 

2. 圓滿-福氣到 須皆 60 歲以上(53 年次前) 
3. 活力-擲滾球 須皆 60 歲以上(53 年次前) 
4. 開心-撿百果 須皆 40 歲以上(73 年次前) 
備註： 

(1) 各隊之(領隊及管理)亦可下場參加比賽，惟報名時須登錄在選手名單內。 

(2) 參賽人員若皆滿 60 歲以上，只要報名 10 人以上即符合 4 項目全出賽資格。 

(3) 同上，報名超過31人，則4項目必須全部出賽(注意須符合各項目規定年紀)。 

 

十二、競賽說明： 

  1、各項錦標以在各該錦標所得總分數(1 名 9分、2名 7分、3名 6分、4

名 5分、5名 4分、6名 3分、7名 2分、8 名 1分)累計單項積分最多

之單位為冠軍，得分次多之單位分列為冠、亞、季、殿軍，如遇二單位

以上所得總分相等時，以各單位在該項錦標賽中，所得第一名之多寡判

定之，如第一名計算次數再相同時，則以所得第二名之多寡判定之，依

此類推。 

十三、競賽規則與秩序：大會一切比賽秩序與規則均由大會競賽組按競賽規定

編排之辦理。 

十四、註冊規定： 

1. 報名網址：網頁 www.8864cc.tw/1131012yg  報名。 

2. 報名日期：自 113 年 7 月 22 日(一)至 8 月 16 日(五)止。 

(1)第一階段(員林各社區發展協會)：7/22(一)~8/2(五)，共 2 週。 

(2)第二階段(“無”社區發展協會之里)：8/5(一)~8/9(五)，共 1 週。 

(3)第三階段(“有”社區發展協會之里)：8/12(一)~8/16(五)，共 1週。 

      (＊註：報名細節若有機動性調整將持續在公務 LINE 群組更新公告!) 

3. 報名截止系統即自動停止受理報名作業並無法再更改，以利大會製作選手識

別證。 

4. 確定報名成功之趣味競賽組，請將註冊資料列印 2 份，蓋上承辦人及負責人

(理事長)章後，一份於 8 月 20 日( 二 )前送達員林市田徑委員會（員林市

明德街 43 號）或員林市體育管理所(西區體育館-員林市新生里雙景街 50

號)，另一份請自行留存，以便日後教練技術會議或其他隊伍針對選手之社區

會員資格提出疑義時核對資料用。 

5. 完成報名者，可於報名網頁上直接瀏覽到已完成報名之單位名稱，若未公告



者，請再次進入報名系統修改完成。凡經註冊後，一律不得更改。 
（一）各單位參加之競賽不論任何項目已註冊者，務必出場比賽不得任意

棄權。各參加單位運動員服裝應統一。 

（二）各單位均應設領隊及管理各一人負責指導及管理該單位運動員及與

大會聯絡。 

（三）各參加單位應率所屬運動員參加開閉幕典禮，並在開幕典禮前向大

會辦理報到手續。 

 

十五、裁判、技術領隊會議： 

     (一)技術會議：113 年 10 月 9 日（三）上午九時，請各單位派員出席。 

     (二)當天會領發比賽當天物資，各單位均需派員參加，不再另行發文通知。 

         【物資內容：號碼布、秩序冊、選手衫、帽子及毛巾】 

     (三)會議地點：員林市體育管理所(員林市西區體育館內) 

     (四)地    址：員林市雙景街 50 號。 

(五)裁判會議：113 年 10 月 12 日(六)中午 13 時員林公 19 晴雨球場。 

 

十六、獎勵：各項競賽成績優良者依規定由大會發給獎盃、錦旗及獎金。 

十七、懲罰： 

（一）參加比賽運動員不合資格或冒名頂替者經查屬實，取消其個人比

賽資格及其已得或應得之分數，運動員如冒名頂替，經查屬實該

領隊本所將予懲處外，其餘有關人員由大會報請其主管機關予以

議處。 

（二）任何運動員在大會期間有違背競賽精神或不當行為，不遵守團體

紀律，侮辱或傷害裁判及其他運動員，該項裁判長及審判委員會，

有權予以相當懲罰之權。 

十八、申訴： 

（一）比賽爭議：如係規則上未有明文規定者，依裁判員之判決為終結，

不得提出抗議。 

（二）申訴手續：合法之申訴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名，以書面提出申

訴並繳交 1,000 元保證金，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申訴，經召開

委員會議討論後，以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結。 

（三）資格問題：關於運動員資格問題之申訴，應用合法之申訴手續向



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並應於比賽前提出，比賽後不予受理。 

（四）競賽問題：關於競賽上所發生之問題，得當時用口頭提出，但仍

須依照前條規定，於該項競賽終了卅分以內補辦正式手續，各種

比賽進行中，各單位領隊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員。 

十九、凡參加比賽之一切事務，均由各參加單位負責辦理。本所提供各隊參賽

隊伍選手短袖上衣一件、餐盒、瓶水及毛巾各一。 

二十、本規程經籌備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委員會隨時

修正並公佈之。 


